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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商工職業學校輔導學生銷過改過實施要點 
89.2.23訓導會議通過 

91.2.8訓導會議修正第 7條第 1款 
93.8.31訓導會議修正第 3、6（1）、7（3） 

94.2.16訓導會議修正第 6條第 3款 
96.4.3導師會報修正第 7條第 6款 

99.8.30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陸條第八款 
101.6.29校務會議通過修訂輔導轉學名稱為輔導安置 

101.11.26導師會報修正第陸條第—款及第三款 
107年 8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目的 

為激發學生遷善之意向，鼓勵學生勇於改過之行為，冀能安於求學向上，特

訂定本辦法，俾以使犯過之學生獲得抵銷處分紀錄之機會。 

貳、原則 

本辦法之實施，歸納在生活教育之推行，其著眼在於貫徹「愛的教育」，其目

標在於已修養省察充實生活內容，其重電在於培養自我教育之實踐能力，其

方式在於啟發其自覺，並防範取巧，憑空註銷。 

参、實施對象 

本校學生曾受警告、小過及大過之處分者，皆可提出申請。 

肆、實施項目 

申請銷過改過學生，以下列工作項目為範圍。 

一、協助學校環境衛生工作。 

二、利用假期從事校內外公共服務。 

三、協助學校特定勤務。 

四、其他(輔導考核老師交辦之工作)。 

伍、輔導人員 

一、各處室主任。 

二、輔導教官。 

三、導師。 

四、學生輔導中心老師。 

五、專任教師。 

六、其他教職員。 

陸、實施辦法 

一、凡受警告以上處分之學生，決心改正銷過者，收到通知單後得經師長同意，

至學務處生輔組幹事列印獎懲紀錄，並填寫銷過申請表(如附表)，會簽導

師、輔導教官、學務主任(小過含以下處分)和校長(大過含以上處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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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可實施公共服務。 

二、請輔導銷過人員將服務時數記載於學生銷過申請暨愛校服務紀錄表內，

做為考核之依據。 

三、申請銷過改過學生輔導考核服務時數： 

    (一)警告乙次勞動服務四小時。  

    (二)小過乙次十二小時；小過兩次廿四小時。 

    (三)大過乙次卅六小時；大過兩次七十二小時。 

四、學生凡申請銷過改過者，可於收到處分通知書 20天後提出申請並利用午

休或課餘時間實施銷過；唯校外違規經來函者(或高三下)於接受校規處分

公佈後，可立即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即執行銷過改過，其工作考核期限比

照第三點辦理。 

五、學生在校期間因持續違反校規或在校生活、言行、學習態度不佳，確有

實證，導師及審查人員可簽處意見，建議不予同意銷過。另學生銷過期間

若仍有違反校規或在校生活、言行、學習、銷過態度不佳，確有實證，可

由輔導執行銷過教職員或導師，向生輔組反映後，由生輔組收繳學生銷過

服務紀錄表，暫緩學生實施銷過，並將原因登錄於輔導處學生輔導紀錄網

站備查，至該生行為改善且經導師同意後，續發還銷過紀錄表繼續累積時

數銷過。 

六、輔導人員協助銷過工作申請之學生，應在工作期限內對學生觀察、考核，

評鑑及輔導，並填記服務時數。 

七、申請銷過改過學生服務時數累滿後，應將銷過申請書繳交至生輔組，經

審查時數無誤，知會導師並簽奉學務主任(小過含以下)和校長(大過含以

上)同意後，即予以銷過改過，生活輔導組並將銷過改過日期，通知學務

處登記於獎懲表冊，列入學期德育評量之依據。 

柒、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准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 3 - 

國立白河商工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改過銷過申請暨愛校服務紀錄表 

學
生
改
過
銷
過
申
請 (

步
驟
一)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銷 

過 

項 

次 

處分日期 處分原因 
處分種類 

(一申請單，至多申
請不超過 4 處份) 

導師意見與簽章 

同意銷過，統由

導師輔導執行 

同意銷過，委請 

教職員協助執行 

     

     

     

     

審 核 人 

輔 導 教 官 生 活 輔 導 組 主 任 教 官 

   

輔 導 主 任 
學 務 主 任 
( 大 過 以 下 處 份 ) 

校 長 批 示 
( 大 過 以 上 處 份 ) 

   

學
生
改
過
銷
過
執
行 (

步
驟
二) 

填

註

時

數

並

簽

章 

請

輔

導

銷

過

師

長 

時數         

認證         

時數         

認證         

時數       總 
時數  

認證       

※改過銷過期間因學生持續違反校規或在校生活、言行、學習、銷過態度不佳，確有實證，可由輔導執行銷過

教職員或導師，向生輔組反映後，由生輔組收繳學生銷過服務紀錄表，暫緩學生實施銷過，並將原因登錄於輔

導處學生輔導紀錄網站備查，至該生行為改善且經導師同意後，續發還銷過紀錄表繼續累積時數銷過。 

反省心得(不得低於 50字)： 

 

 

 

(

步
驟
三) 

銷
過
審
核 

生 輔 組 長 班 級 導 師 
學 務 主 任 批 示 
(大過以下處份) 

校 長 批 示 
(大過以上處份 ) 

□建議同意銷過 
□其它 

 

 

 
 

批核後送生輔幹事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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